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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收购控股子公司景同科技 49%股权实施主体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意信息”）于2019

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控

股子公司景同科技49%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赛意（上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赛意”）与上海景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景同科技”）股东阿拉山口市景同信息服务有限合伙企业、上海景拓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奉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景同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同科技原股东”）签署《赛意（上海）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原《购买资产协议》”），

上海赛意以自有资金1.274亿元人民币收购景同科技4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19

年8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控

股子公司景同科技49%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2019年9月6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收购控股子公司景同科技49%股权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收购景同科技49%股权

的实施主体由上海赛意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能量盒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能量盒子”），能量盒子以自有或自筹资金1.274亿元人民币收购景同科

技49%股权。 

上海赛意与景同科技原股东已签署《赛意（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能量盒子与景同科技

原股东已重新签署《广州能量盒子科技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变更后《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变更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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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的各方同意解除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原《购买资产协议》； 

2、《解除协议》自各方签署且经上海赛意决策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自《解

除协议》生效之日起，原《购买资产协议》解除； 

3、原《购买资产协议》解除后，对各方不再具有约束力，各方不再基于原

《购买资产协议》内容而主张任何权利或提起任何诉求，但景同科技原股东、标

的公司景同科技、景同科技原股东实际控制人、标的公司景同科技董监高等主体

在签署原《购买资产协议》时对上海赛意及赛意信息所做出的各项声明、承诺内

容，不因本次交易的主体变更而无效； 

4、签署协议的各方同意，对于原《购买资产协议》的解除，各方互不承担

任何违约责任。 

 

三、变更后《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署协议的各方同意，变更后《购买资产协议》的股权受让方由“赛意（上

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能量盒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后《购买

资产协议》由上海赛意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均由能量盒子享有与承担。 

变更后《购买资产协议》的其他条款均不发生变更。 

 

四、本次变更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收购的实施主体，有利于加快推进收购景同科技49%股权的实施进

展。除实施主体相关条款发生变动外，其余主要条款均与之前保持一致，没有对

本次交易的实质内容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景同科技49%股权实施主体的变更，除实施主体相关条

款发生变动外，其余主要条款均与之前保持一致，没有对本次交易的实质内容产

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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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主体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赛意（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解除协议； 

4、广州能量盒子科技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